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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建卑路乍湾连接路 

 

撮要和主要审计结果 

 

A. 引言  卑路乍湾填海工程所提供土地，是用作兴建一条双程分隔车路(卑路乍

湾连接路)，以连接干诺道西与坚尼地城的士美菲路延展部分。一九九三年五月，路

政署批出价值3.035亿元的合约(合约) 予出价最低的投标者(承建商)，以兴建卑路乍

湾连接路。合约工程于一九九三年五月展开，并于一九九七年一月大致竣工。施工

期间，政府与承建商曾发生争议，涉及工料清单上若干项目的估值。双方的争议透

过仲裁解决。一九九八年六月，仲裁人裁定承建商有理。政府须支付1,360 万元予承

建商以解决争议。一九九九年五月，合约帐目最后结算为3.244 亿元(第1 至4 段)。 
 
B. 帐目审查  审计署最近进行了一项审查，以确定引起争议的原因，以及在日

后的工程规划及合约管理方面，是否有可汲取教训和有可予改善的地方。审计结果

概述于下文第C 至E 段。 
 
C. 承建商对错误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的建议  承建商回复工程师在审核标书期

间的询问时，承认其标书中有27 个工料清单项目定价错误，这是由于编制工料清单

时记载上的错误。这27 个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中，有5个不合理地高及22个不合理地

低 (错误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错误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与承建商原拟列入工料清单

的价率(原拟价率) 差幅极大。一九九三年一月，承建商就27 个错误的工料清单所列

价率提出建议。承建商的建议和结果如下： 
 

──  就5个不合理地高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承建商建议，如实际工料数量超

逾清单所列数量，则额外工料数量的价率可按原拟价率计算，而原拟价

率较投标价率低出很多。然而，承建商的建议不获路政署接纳。最后发

现，有2 个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不合理地高的项目的实际工料数量，较清

单所列数量大出很多。鉴于工料数量增加，工程师认为工料清单所列价

率不再适用，并下调工料清单所列价率。然而，承建商不同意工程师的

意见，并称应按工料清单所列价率计算。他就核证后少付的数额提出申

索。其后争议透过仲裁解决。仲裁人认为承建商有理，政府须缴付870万
元予承建商；及 

 
── 就 22 个不合理地低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承建商建议，如实际的工料数

量较清单所列数量低逾10% ，政府会获付还一笔按原拟价率与工料清单

所列价率差额所计算的款项，上限为 400 万元。然而，承建商的建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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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路政署接纳。最后发现，20 个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不合理地低的项目的

实际工料数量较清单所列数量低逾10% 。如承建商的建议获接纳，应付

还予政府的款项为400 万元(第9 、10 、15 、16 及18 段)。 
 
D. 一般工地清理的计量  根据合约，计量一般工地清理，应按工地的总平面面

积而从图则计算出来(即整个工地面积)，然而，工料清单所列数量只列出需要工地清

理工作的某部分面积(即部分工地)。投标者须要在工料清单上填上该等面积的价率。

在合约期间，承建商使用实际面积计量一般工地清理，因此，须计量付款的总面积

大幅增加。鉴于面积大幅增加，工程师认为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不再适用，并下调工

料清单所列价率。承建商与工程师发生争议，承建商认为应使用工料清单所列价率，

并申索经核证后少付的数额。双方的争议透过仲裁解决。仲裁人裁定承建商有理，

政府须付款300 万元予承建商。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政府修订计量方法，规定一般

工地清理的价格应以一个总价项目计算(第27段)。 
 
E. 临时填沙平台  路政署原先并没有打算把临时平台列为工料清单上的计量项

目。然而，路政署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对标书作出两项关于计量临时工程的修订。

承建商声称，根据其中一项修订，临时平台应属于须计量付款的项目。双方的争议

透过仲裁解决，仲裁人裁定承建商有理，政府须就临时平台支付190 万元予承建商。

审计署认为如能透彻审核该两项修订，确保没有不相符或含糊之处，便可避免发生

此争议(第32 至34 段)。 
 
F. 审计署的建议  审计署建议路政署署长应： 
 

(a) 如投标者提出建议以避免因错误的投标价率而可能引起的争议，而其标

书已获推荐采纳，严格审核其建议的利弊，并在批出合约前，向中央投

标委员会呈交一份对有关建议的全面评核报告(第21段第一分段)； 
 
(b) 时常严格审核工程项目工料数量的编算基准，确保使用正确基准计算(第

28段第一分段)； 
 
(c) 尽可能避免在招标工作展开后修订招标文件(第35段第一分段)；及 
 
(d) 如必须修订招标文件，严格审核有关修订，确保与其他招标条文相符，

避免可能出现不相符或含糊之处(第35段第二分段)。 
 
G. 当局的回应  路政署署长大致上同意审计署所有的建议(第44 段)。工务局局

长表示他已注意到审计署所作出的意见和建议 (第45段)。库务局局长大致上同意审

计署就承建商对错误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的建议作出的意见和建议(第4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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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卑路乍湾填海工程所提供土地，是用作兴建一条双程分隔车路 (下称卑路乍湾连接

路)，以连接干诺道西与坚尼地城的士美菲路延展部分 (注1)。填海工程亦提供土地，供

坚尼地城海旁一带的货物装卸活动迁移至新西区公共货物装卸区。卑路乍湾连接路及士

美菲路延展部分为薄扶林道与干诺道西之间的车辆交通提供一条额外的行车走廊，同时

亦有助改善西区的交通流量，并组成基本道路网的一部分，以纾缓西区海底隧道的交通。 
 
2. 批准拨款  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曾三次批准拨款： 

── 一九九二年五月，财务委员会批准把“370CL ── 卑路乍湾填海计划”及  
“503TH──卑路乍湾连接路”两项工程提升为工务计划甲级工程，而核准工

程预算分别为2.88 亿元及3,200 万元； 

── 一九九三年五月，财务委员会批准增加“370CL ──卑路乍湾填海计划”的核

准工程预算，由2.88 亿元增加 6,100 万元至 3.49 亿元，主要由于投标价格较

高，以及包括一个临时地区休憩地；及 

──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财务委员会批准进一步增加“370CL──卑路乍湾填海计

划”的核准工程预算，由3.49 亿元增加4,700万元至3.96亿元，主要由于价格

波动，以及为临时地区休憩地提供额外和改良的设施。 
 
3. 批出合约  在工程顾问的协助下，路政署负责卑路乍湾填海计划及卑路乍湾连接

路的工程。一九九三年五月，路政署批出价值3.035亿元的合约(下称合约)予出价最低的

投标者(下称承建商)，以进行卑路乍湾填海及卑路乍湾连接路的工程。工程顾问亦担任合

约的工程师(下称工程师)。合约工程包括： 

── 填平卑路乍湾介乎石塘咀与坚尼地城之间面积10.3公顷的前滨及海床； 

── 兴建卑路乍湾连接路； 

── 兴建一条936米长的海堤；及 

── 兴建新西区公共货物装卸区。 
 

合约工程于一九九三年五月展开，并于一九九七年一月大致竣工。一九九五年九月，路

政署把部分填海土地移交西区海底隧道专营公司，使专营公司可完成连接通往西区海底

隧道的道路。一九九九年五月，合约帐目最后结算为3.244 亿元。中间内页图一展示卑路

乍湾连接路的位置，中间内页照片一则展示卑路乍湾连接路的概览。 
 
 
 
 
  

注1： 士美菲路延展部分是士美菲路由坚尼地城伸延至薄扶林道的一段延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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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承建商的争议 施工期间，政府与承建商曾发生争议，涉及对工料清单(注2)上
部分错误定价项目的重新定价、须计量付款的一般工地清理面积及一项临时工程项目的

估值。上述争议透过仲裁解决。一九九八年六月，仲裁人裁定承建商有理。政府须支付

1,360 万元予承建商以解决争议(注3)，数目如下： 
 

 

与承建商的争议 

付予承建商 

的金额 

 (百万元) 

对工料清单所列价率错误项目的重新定价 8.7 

须计量付款的一般工地清理面积 3.0 

一项临时工程项目的估值 1.9 

 ------- 

总计 13.6 

 ==== 

帐目审查 

5. 审计署最近进行了一项审查，以确定： 

── 引起有关工料清单所列价率、须计量付款的一般工地清理面积及一项临时工

程项目的估值等争议的原因；及 

── 在日后的工程规划及合约管理方面，是否有可汲取教训和有可予改善的地方。 

承建商对错误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的建议 

6. 在招标阶段，工程师注意到承建商的标书中有多个工料清单所列价率看来不合理

地高或低，或看来与工料清单中类似项目的价率不相符。承建商回复工程师的询问时，

承认有27 个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不合理地高或低，这是由于编制工料清单时记载上的错

误。承建商提出一项对该27 个工料清单所列价率的建议，不过，该建议不获接纳。有关

标书审查、承建商的建议和一项对过高价率的争议详情，载于下文第 7 至 17 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2： 合约的工料清单部分是一份项目清单，列出将会进行的工程详情及估计所需工料数量。投标者必须
就工料清单上每个项目定价，按需要计算每个项目的价格总和、每一页的价格总和及整项工程的价
格总和。工料清单可用来比较投标者的投标价，提供评估工程价值的方法，并作为评估工程更改时
价格的基础。 

注3： 政府与承建商亦曾就合约内若干工程的估值发生另一次争议。政府及承建商最初同意透过调解解决
争议。调解人建议政府应付予承建商2,370万元，另附加利息。政府拒绝调解人这项建议。其后，同
一仲裁人裁定政府有理，争议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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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书审查 

7. 根据一九九二年九月的工务局科技通函第27/92 号(注4)，按量数付款工程合约标

书的审查和向中央投标委员会(注5) 呈交标书评审报告的程序包括以下所述： 

(a) 查核所有标书中的数字计算； 

(b) 标书中的价率是不可更改，总投标价须在下述情况下才可调整： 

(i) 每个项目的价格总和及每页的价格总和所出现的错误须予更正，更正后

的数额须转计至工料清单摘要； 

(ii) 如有每个项目的价格总和，但在数量旁并无注明价率，则总和除以数量

所得之数会当作工料清单价率；及 

(iii) 如没有每个项目的价格总和，亦无在任何项目或数量旁注明价率，则工

料清单价率会当作零； 

(c) 应经常以其他方法查核不切实际的工料清单价格或价率； 

(d) 更正错误和审查工料清单价率后，被委派的工程师应： 

(i) 以书面通知各有关投标者任何定价过高或过低的工料清单项目；及 

(ii) 要求各投标者以书面确定愿意继续投标或希望撤回标书(注6)；及 

(e) 投标者就更改原来建议或撤回投标而发出的所有书信，应呈交中央投标委员

会。 

8. 承建商对不合理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的解释 按照工务局科技通函第27/92号的规

定，工程师审查承建商标书中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并更正有关错误，包括每个项目的

价格总和及每一页的价格总和所出现的错误。工程师审查工料清单所列价率时，认为有

144 个价率看来不合理地高或低，或看来与其他类似项目的价率不相符。一九九三年一

月，工程师要求承建商解释该等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不合理的原因。 

9. 为此，承建商在两封信中解释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不合理的原因，这两封信其后成

为合约一部分。承建商解释的原因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4： 在评核承建商的标书时，工务局科技通函第27/92号仍是有效的。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该通函由现时
仍然有效的工务局科技通函第24/98 号取代。 

注5： 中央投标委员会由库务局局长出任主席，成员包括政府物料供应处处长、工务局局长或其代表、律
政司一名成员和一名库务局副局长。中央投标委员会负责就接纳标书事宜向库务局局长作出推荐。 

注6： 这个程序已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由现时仍然有效的工务局科技通函第24/98号修订。新程序规定，如
果投标者决定不继续投标，则当局应就可能的补救方法谘询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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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个不合理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是由于编制工料清单时记载上的错误(下称

错误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在这27个不合理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中，承建商

承认其中5个不合理地高，其余22个则不合理地低； 

── 承建商认为其他117 个(即144 减27 ) 工料清单所列价率是根据分判商的报

价、土地状况、施工时间和商业理由估计，所以不同意这些价率不合理，只

有一个除外(注7)；及 

── 承建商确定同意接纳更正后的总投标价3.035亿元。 

承建商的建议 

10. 承建商在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四日致工程师的信件中，进一步解释27 个错误的工料

清单所列价率。承建商提交这27 个工料清单所列价率的细目，据他表示，他原拟把该等

价率 （ 下称原拟价率 ）列入标书。原拟价率与标书中的价率差幅极大（ 详情见附录 A 
及 B ）。根据工务局科技通函第27/92号，标书中的价率是不可更改的 ( 见上文第 7(b)
段）。不过，承建商在同一信件中向工程师提出建议，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原拟价率适

用于该 27 个工料清单项目的工料数量变更(详情见下文第 15 及 16 段）。 

11. 承建商的建议不获接纳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工程师通知路政署有关承建

商就27 个错误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提出的建议。然而，由于路政署不接纳该项建议，因

此建议并未列入合约内。 

向中央投标委员会提交的标书 

12 一九九三年二月四日，路政署建议接纳承建商提交索价3.035 亿元的标书，该份亦

是索价最低的标书。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一日，库务局局长依据中央投标委员会的建议，

批准向承建商批出合约。 

13. 中央投标委员会未获告知承建商旳建议 路政署在向中央投标委员会提交的标书

评审报告内，并无一并提交承建商在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四日发出有关错误的工料清单所

列价率的信件(见下文第15 及16 段)。因此，中央投标委员会并不知悉承建商的建议。 

14. 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不合理地高的项目因工料数量变更带来的财政影响 路政署在

向中央投标委员会提交的标书评审报告内亦提到，就43 个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不合理地高

的项目（注8）而言，工程师已分析过工料数量变更带来的财政影响。分析显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7： 承建商承认其中一个项目的价率出错，然而，承建商认为涉及的工料数量并不重大。 

注8： 正如上文第8 段所述，工程师审核承建商标书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时，认为有144 个项目的工料清
单所列价率看来不合理地高或低，或看来与类似项目的价率不相符。工程师从中拣选43个项目进行
财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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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料清单项目的工料数量增减10% ，付予承建商的款项便会相应增加或减少

450 万元；及 

── 工料清单项目的工料数量增加的可能性并不高于减少的可能性。 

27 个错误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项目的实际工料数量与清单所列数量变更极大 

15. 如上文第10 段所述，承建商在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四日提出建议，说明在什么情况

下，原拟价率适用于27 个错误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项目的工料数量变更。27个工料清单

项目中，其中5 个项目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不合理地高。就这5 个项目，承建商建议，

如实际工料数量超逾工料清单所列数量，则额外工料的价率可按原拟价率计算。原拟价

率较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低出很多。然而，承建商的建议不获路政署接纳。最后发现，上

述5个项目中有2项(即项目5.1.44 及5.2.14 ——见附录A) 的实际工料数量较工料清单所

列数量多出很多。鉴于工料数量增加，工程师援引合约条文，就工料清单项目重新定价  
(注9)，并以原拟价率(较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低出很多) 计算额外工料数量的价率。然而，

承建商辩称工料清单所列价率是合约价率，应用作计算额外工料数量的价值。他就核证

后少付的数额提出申索。其后争议透过仲裁解决。一九九八年六月，仲裁人裁定承建商

有理，仲裁人指出，应以工料清单所列价率计算额外工料的价值。他认为工料数量增加

并没有导致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不合理，因此，并无理由进行重新定价。结果，政府须缴

付870 万元(注10) 予承建商来解决争议。仲裁人认为理想的做法是应在订定合约前，协

议定出一个价率，在工料数量变更时使用。 

16. 27个项目中，有22个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不合理地低。就这22个项目，承建商建

议，如实际工料数量较工料清单所列数量低逾 10%，政府会获付还一笔按一条公式计算

的款项，上限为400 万元。此举的目的是，如该等工料的实际数量较工料清单所列数量

为少时，可对政府未能就全数的工料清单所列数量享有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低廉的好处，

作出部分补偿。承建商建议的公式如下： 

付还款项＝ (原拟价率–投标价率) × 0.75 × (工料清单所列数量的90%–实际工料数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9： 根据合约，如就某项目所施行的工程的实际数量大幅多于或少于工料清单所列的数量，而工程师认
为该等增加或减少令有关价率或项目变得不合理，则工程师必须根据工料清单所列价率，就该项目
的价率厘定合适的增加或减少，并应通知承建商。 

注10：仲裁人裁定的款额计算方法如下： 

核证后少付的数额＋利息＋价格波动 
＝ 610 万元+210 万元+50 万元 
＝ 87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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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路政署亦不接纳承建商的建议。最后发现， 22 个项目中有20 个的实际工料数量

较工料清单所列数量低逾10% (详情见附录B)。如承建商的建议获接纳，付还予政府的款

项应为 400 万元。 

17. 工务局法律谘询部对合约有关重新定价的条文的评论 一九九九年四月，路政署

对合约内有关重新定价的条文表示关注。该署就其他国家的标准合约格式，如何处理因

工料数量大幅改动而须修订合约价率的问题，征询工务局法律谘询部的意见。一九九九

年五月，法律谘询部告知路政署： 

── 合约内有关重新定价的条文与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发出的 《合约条款》 其
中一项条款十分接近； 

── 有关重新定价的条款经常引起误会，使人以为如工料数量变更，便可就工料

清单上错误定价的项目重新定价；及 

── 即使工料清单所列价率如何不合理，合约各方亦须遵照该价率办理，除非他

们已商定价率的变更。 

审计署就承建商的建议作出的意见 

18. 如上文第9 及10 段所述，在承建商的标书中，有27个工料清单所列价率错误的项

目(5 个价率高及22 个价率低)，其价率与原拟价率相差甚大。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四日，

承建商就错误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曾提交一项建议(见上文第15 及16 段)。要紧记的是，

向中央投标委员会推荐采纳的承建商标书的投标价为最低，即使承建商的建议获采纳，

亦不会损害其他投标者的利益，更不会影响投标结果的公平性，所有投标者仍然在公平

情况下竞投。审计署认为，路政署原应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去严格地审核承建商的建议，

包括就建议的利弊及为使建议具有合约约束力而需要采取的行动向律政司寻求法律意见。 

19. 就此而言，政府的工务工程采购政策是寻求具竞争力的投标，并选取最具经济效

益的投标。须要注意的是，政府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颁布了《物料供应及采购规例》来

取代《物料供应规例》。《物料供应及采购规例》就部门评审投标时所须考虑的因素提

供更多指引。有关投标者在截标后提交调低投标书价格的建议事宜，规例第370(d) 条规

定： 

“除因计算上出错而需作出更正外，部门不得在开标后及评审期间，接受投标者更

改投标价。评审投标时，评审委员会只可根据最初的投标价(已因应计算错误而调

整) 去厘定投标书的价格评级。唯有在投标书已获推荐采纳的情况下，调低该份投

标书价格的建议才会获得考虑。”(审计署所强调的重点) 

现今，如投标书已获推荐采纳，则工务部门必须考虑投标者在截标后提交调低该份投标

书价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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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如上文第13 段所述，中央投标委员会并不知悉承建商的建议。为使中央投标委员

会能在获得充足的资料下作出决定，审计署认为中央投标委员会应获告知有关承建商的

建议的资料。 

审计署就承建商的建议作出的建议 

21. 审计署建议路政署署长应： 

── 如投标者提出建议以避免因错误的投标价率而可能引起的争议，而其标书已

获推荐采纳，严格审核其建议的利弊，并在批出合约前，向中央投标委员会

呈交一份对有关建议的全面评核报告。与此同时，应小心确保投标者的价格

评级不会受影响，而所有投标者均继续在公平情况下竞投；及 

── 为使中央投标委员会能在获得充足的资料下作出决定，在向中央投标委员会

呈交投标推荐书时，提供充足的有关资料，包括投标者就更改原来建议而发

出的所有书信。 

一般工地清理的计量 

22. 根据合约条款，承建商负责清理所有障碍物，以便进行工程。承建商应按工程师

规定或批准的范围清理工地内“所有固定和漂浮障碍物”，并应清理海床上的障碍物。 

23. 计量方法 合约属于按量数付款工程合约，所以需要计量实际数量以计算付款数

额。根据合约，计量方法应依据名为《土木工程的标准计量方法(一九八八年版) 》( 标
准计量方法) 的文件规定，并按工料清单的特别前言修订。上述标准计量方法应当作合约

一部分来阅览和诠释。对于一般工地清理工作的计量，经工料清单的特别前言修订后的

标准计量方法的有关条款订明如下： 

“计量一般工地清理，应按工地的总平面面积而从图则计算出来，毋须扣减楼宇、

建筑物或现有车路的面积，一般工地清理不应计量另外的工地、海上采泥区或卸

泥区的面积。”(注11) 

24. 修订工料清单所列价率 根据修订后的标准计量方法条款，计量一般工地清理，

应按总平面面积而从图则计算出来(即整个工地面积177 236 平方米)。不过，工料清单所

列数量(110 318 平方米) 的计算基准，只将有需要工地清理的面积，才会计算作须计量

付款。根据实际总平面面积而计量的须付款的工地清理总面积是177 236平方米，较工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11：一九八八年版的标准计量方法订明，“计量一般工地清理，应按工地的总平面面积计算。”合约阐
明该条款，指定按合约图则计算，并订明应该或不应该计量付款的情况。一九九二年，载有该条款
的新版标准计量方法公布，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该条款修订为规定一般工地清理应列为一个总价项
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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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所列面积110 318 平方米超出66 918 平方米(61%)。鉴于须计量付款的面积大幅增

加，工程师认为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不再适用，并下调工料清单所列价率及按修订后的价

率付款。修订后的价率和实际数量与工料清单所列的价率和数量的比较载列于下文表一： 
 
 

表一 

 

 

一般工地清理 修订后的价率和  

         实际数量与工料清单所列的价率和数量的比较  

工地 工料清单  工料清单 工程师 

清理 所列数量 实际数 量所列价率 修订的价率 

  (平方米) (平方米) (元╱平方米) (元╱平方米)

     

地面面积 5 200 14 559 60 26.05 

地面面积 — 3 842 — 7.18 

(不包括在内—注)    (注) 

海面面积 105 118 158 835 55 46.47 

 --------- ---------   

总计 110 318 177 236   

 ======== ========   

 
资料来源：路政署的记录 

注：工料清单并无包括工程中两工段的一般工地清理。该价率是工程师在一份修订令中所厘定的。 

计量的争议 

25. 承建商不同意工程师修订的价率，辩称应使用工料清单所列价率，并申索经核证

后少付的数额。双方的争议其后透过仲裁解决。仲裁人不同意工程师就数量增加致使工

料清单所列价率不合理的见解，裁定承建商有理，政府须支付300 万元(注12) 予承建商

以解决争议。 

26. 除了其他事项，仲裁人还表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12：仲裁人裁定的款额计算方法如下： 

经核证后少付的数额+ 利息+ 价格波动 
= 200 万元 + 110 万元 – 10 万元 
= 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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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同意在额外的面积所进行的工作性质并不繁重，需要甚少工地清理。结

果，工作轻易完成，但这样并不致使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不合理；及 

── 标准计量方法规定在工料清单注明每平方米价率而非一个总价计算。一般工

地清理工作原可轻易列为一个总价项目计算，但事实并非如此。 

审计署对一般工地清理的计量的意见 

27. 审计署注意到可从这次事件中汲取教训。根据合约，计量一般工地清理，应按工

地的总平面面积而从图则计算出来(即整个工地面积177 236 平方米)，不过，工料清单所

列数量(110 318平方米) 只列出需要工地清理工作的面积。投标者只须提交该等面积的价

格，在这情况下，须计量付款的工地清理总面积便增加66 918 平方米(61%)。如上文第25

段所述，仲裁人不同意工程师能因数量增加而修订工料清单所列价率，并称一般工地清

理工作原可列为一个总价项目计算。结果，政府须支付300 万元予承建商。一九九九年

十二月，政府修订标准计量方法，规定日后一般工地清理应列为一个总价项目计算。 

审计署对一般工地清理的计量的建议 

28. 审计署建议路政署署长应： 

── 时常严格审核工程项目工料数量的编算基准，确保使用正确基准计算，避免

因计量数量的基准不相符而引起争议；及 

── 时常充分考虑把适当的工程项目，例如一般工地清理工作，列为合约上的总

价项目计算。 

临时填沙平台 

29. 根据合约，临时工程这项名称是指所有须就建筑、完成和维修工程而进行的各类

临时工程。上文第4 段曾提及，有关方面就一项兴建临时填沙平台的临时工程项目的估

值，发生争议。兴建该临时平台的目的，是在打桩工程进行期间，为海堤西端的桩柱提

供承托。海堤竣工后，临时平台便会拆卸。中间内页图二显示海堤西端的横切面，中间

内页照片二则显示临时填沙平台。争议详情载于下文第30 至33 段。 

30. 根据标准计量方法，各项目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应包括所有有关临时工程的价值，

除非另有注明。因此，工料清单上毋须列出临时工程项目以供计量和付款。 

31. 临时平台不拟列作计量项目 招标期间，工程师回应查询，于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二十日向所有投标者发出信件，通知他们临时平台将不予计量为须付款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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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平台是否计量项目的争议 

32.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路政署向所有投标者发出一份标书补篇，该标书补

篇包括对标准计量方法其中两个段落的修订，内容有关临时工程的计量。结果发现，承

建商和路政署对修订有不同的诠释，双方就临时平台是否须予计量为付款项目的问题发

生争议。争议的要点如下： 

── 标准计量方法第17.8段的修订 标准计量方法第17.8段经修订后，规定须

就一组新工程“临时回填”另设工料清单项目 (详情见附录C)。承建商认为

该项修订，是就标准计量方法对工料清单所列价率应包括临时工程价值的规

定，作出规定的例外的明示。他辩称临时平台是工料清单所遗漏的项目，应

另予计量并付款。他就额外费用提出申索。不过，路政署并不同意临时平台

是遗漏项目。标准计量方法第17.9 段的修订(详情见下文第二分段) 显示，工

料清单所列价率应包括临时工程的价值；及 

── 标准计量方法第17.9段的修订 标准计量方法第17.9段经修订后，规定“用

于海洋构筑物及填海的填料”项目，应包括兴建临时平台而进行的回填及其

后平台的清拆工程 (详情见附录C)。路政署的诠释是，经修订的标准计量方

法第17.9 段已包括临时平台。因此，临时平台并非遗漏项目。路政署认为一

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的信件及标准计量方法清楚说明“工料清单所列价率

应包括临时工程的费用”，即临时平台不须计量付款。承建商对此诠释提出

争议。 

33. 临时平台的争议透过仲裁解决 有关临时平台是否计量项目的争议终透过仲裁解

决。仲裁人裁定承建商有理。政府须就临时平台支付 190 万元(注13) 予承建商。仲裁人

认为： 

── 根据合约规定，如标准计量方法与标准计量方法的修订两者出现不相符之处，

则应以修订内容为准。不过，仲裁人认为两项修订明显有不相符或含糊之处。

这是因为其中一项修订规定须提供临时回填的工料清单项目；但另一项修订

则规定“用于海洋构筑物及填海的填料”应包括临时平台及在其后平台的清

拆。他发现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的信件对解决两项修订含糊之处无大作

用，因为信件是在标准计量方法修订前一星期发出的；及 

── 衡量过两项修订后，他认为客观而言，有关方面的原意是临时平台应属计量

项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13：仲裁人裁定的款额计算方法如下： 

经核证后少付的数额 + 利息 + 价格波动 
＝ 130 万元 + 40 万元 + 20 万元 
＝ 19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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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对临时平台的意见 

34. 路政署原先并没有打算把临时平台列为工料清单上的计量项目。然而，标准计量

方法的两项修订，令承建商和路政署对临时平台是否须予计量为付款项目的问题，作出

不同的诠释(见上文第32 段)。仲裁人发现标准计量方法的两项修订明显有不相符或含糊

之处，他认为临时平台应为计量项目。政府须就临时平台支付190 万元予承建商。审计

署认为如能透彻审核标准计量方法的两项修订，确保没有不相符或含糊之处，便可避免

发生争议。在这方面，审计署注意到路政署在向投标者发出修订前，就标书补篇所载的

部分修订，曾征询律政司意见。然而，路政署并无就标准计量方法的两项修订，征询法

律意见。 

审计署对临时平台的建议 

35. 审计署建议路政署署长应： 

── 尽可能避免在招标工作展开后修订招标文件； 

── 如必须修订招标文件，严格审核有关修订，确保与其他招标条文相符，避免

可能出现不相符或含糊之处；及 

── 如有需要，考虑在招标工作结束前就招标文件的修订征询法律意见。 

打桩工程的工料清单所列数量 

打桩工程 

36. 如上文第3 段所述，合约项下的工程包括兴建一个海堤。海堤西端包括一个由部

分钻孔桩支撑的“钢筋混凝土缓冲平台”。钻孔桩由两部分组成── 桩身及“桩身永久

内层的加护处理”(下称桩身内层── 注14)。在编制打桩工程的工料清单所列数量时，

工程师已考虑桩柱长度会视乎实际土地状况而定。根据设计，当局估计桩柱平均长度为

30 米。基于此桩柱平均长度，打桩工程的估计工料数量，按两种长度划分如下： 

── 长度介乎25/30 米的桩柱 对于长度逾25米但不超逾30米的钻孔桩，桩身

及桩身内层的工料清单所列数量为420米；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14：内层是对桩身的保护承托，以防止不稳定的泥土在挖掘时崩塌。永久内层的“加护处理”包括以 
下： 

—— 结构装配工程； 

—— 保护层或表面防护处理；及 

—— 处理、护面及装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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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度介乎30/35米的桩柱 对于长度逾30米但不超逾35米的钻孔桩，桩身

及桩身内层的工料清单所列数量亦为420米。 

在这项工程中，所有打桩工程均没有使用长度介乎25/30 米的桩柱，所有桩柱长度均介乎

30/35米或以上。详情见下文第37至41段。 

打桩工程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不合理地低 

37. 在评核承建商的标书时，对于使用长度介乎30/35 米的桩柱的打桩工程，工程师认

为两个项目的价率均合理。但是，对于使用长度介乎25/30 米的桩柱的打桩工程，工程师

认为两个项目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不合理地低。下文表二显示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与原拟

价率的比较： 
 

表二 

 

打桩工程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与原拟价率的比较 
 

   工料清单  原拟价率 

工料清单  工料清单 所列(投标)  除工料 

项目 详情 所列数量 价率 原拟价率 清单价率 

      

  (米) (元／米) (元／米)  

  (a) (b) (c) (d)=(c)/(b)

桩身     

6.3.15 长度介乎25/30米的桩身 420 100 10,000 100倍 

6.3.16 长度介乎30/35米的桩身 420 10,000(注) 不适用  

桩身内层     

6.3.18 长度介乎25/30米的桩身内层 420 80 8,000 100倍 

6.3.19 长度介乎30/35米的桩身内层 420 8,000(注) 不适用  

 
资料来源：路政署的记录 

注：工程师认为这些项目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合理。 

打桩工程的工料清单所列数量的变更 

38. 如上文表二显示，对于使用长度介乎25/30 米的桩柱的打桩工程，两个项目(即项

目6.3.15 及6.3.18) 的原拟价率为工料清单所列价率的100 倍。由于工料清单所列价率非



图一 

 

卑路乍湾连接路的位置 

 填海土地  

  
卑路乍湾连接路 

 
资料来源: 路政署的记录 

 

卑路乍街 

士美菲

干诺道西 

卑路乍湾

连接路 

填海土地移交给

西区海底隧道 

专营公司作道路

连接 

海堤 

临时地区

休憩地 

石塘咀 

卑路乍湾 

坚尼地城

不按比例 



照片一 

 

卑路乍湾连接路的概览 
 

 
 

资料来源：路政署的记录(一九九七年二月拍摄的照片) 



图 二 

 

海堤西端的横切面 
 
 

 
 
  资料来源 :   路政署的记录 

 

桩柱

填沙 

钢筋混凝土

缓冲平台 

卑路乍湾 

临时填沙平台



照片二 

 

临时填沙平台 
 

 
 
 

资料来源: 路政署的记录(一九九六年八月拍摄的照片) 

临时填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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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低，工程师重新检讨此等项目的工料数量是否合理。在完成标书评审报告的过程中，

工程师在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通知路政署桩柱长度极有可能是介乎30/35米。 

39. 就打桩工程而言，一九九三年二月呈交中央投标委员会的标书评审报告列明： 

── 承建商就两个桩柱长度范围的打桩工程所填报的价率明显不同(见上文表二)。
如果桩柱长度介乎同一范围内，打桩工程的费用会增加或减少600 万元； 

── 最后采用的桩柱长度会视乎实际土地状况而定，根据设计，桩柱需要有一定

的长度，而按设计假定的显示，平均长度是30 米。然而，桩柱长度很有可能

会增加；及 

── 考虑到采用长度介乎30/35米桩柱的打桩工程的数量增加可能导致费用增加600
万元，经调整的总投标价将为 3.095 亿元(即总投标价 3.035 亿元另加增加的

费用600万元)。经调整的总投标价仍是所有标书中最低的投标价。 

40. 打桩工程的实际数量 在长度介乎25/30米桩柱的打桩工程的两个项目(即项目

6.3.15及6.3.18) 的实际工料数量最终同样是零。没有打桩工程按不合理地低的打桩工程投

标价率计算。由于全部桩柱的长度均介乎30/35 米及35/40 米，打桩工程的费用均按桩柱

长度介乎30/35米的价率计算。工程师认为该等价率合理(详情见附录D)。 

41. 合约顾问的意见 一九九六年十月，路政署的合约顾问就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不合

理地低的项目提出以下意见： 

── 由于工料清单项目6.3.15 的实际工料数量是零，政府不会再因工料清单所列

价率不合理地低而获益。合约中没有任何条文可使政府获得任何赔偿；及 

── 结果对政府并不太公平。虽然政府及承建商均注意到标书中错误的工料清单

所列价率，但是双方却仍签订合约。由于双方签订的按量数付款工程合约内

包含错误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因此双方均承担很大的风险。如果这些项目

的工料数量最后发现并不正确，则一方会受损而另一方会得益。财政后果可

能很重大。 

审计署对打桩工程的工料清单所列数量的意见 

42. 如上文第36段所述，桩柱长度介乎25/30 米和30/35 米的打桩工程，工料清单所列

数量估计各为420 米。承建商在标书中，就两种深度的打桩工程所填报的工料清单价率

差异甚大。鉴于价率不规则，工程师于是审查工料清单所列数量是否合理。审查显示桩

柱的长度最后极有可能全部介乎30/35 米。结果一如所料，并无桩柱的长度介乎25/30米，

政府未能从不合理地低的投标价率中得益。审计署认为可以从中汲取教训。审计署亦认

为，如果错误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项目的工料数量最后是不准确的，又如果这些项目的

实际数量计入工程内，便可能产生重大财政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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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对打桩工程的工料清单所列数量的建议 

43. 为避免错误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项目的工料数量不准确而导致不良财政后果，审

计署建议路政署署长应时常严格审核地底工程项目的工料数量是否合理，例如打桩工程

等，从而确保估计的工料数量合理。 

当局的回应 

44. 路政署署长大致上同意审计署所有的建议，并且表示： 

承建商对错误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的建议 

(a) 同意审计署的建议，认为应该严格审核投标者提出的建议的利弊，特别是现

时的《物料供应及采购规例》对这方面已有明确的指引； 

(b) 同意审计署的建议，认为为使中央投标委员会能在获得充足的资料下作出决

定，在向中央投标委员会呈交投标推荐书时，应提供充足的有关资料，包括

投标者就更改原来的建议而发出的所有书信； 

(c) 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和一九九三年一月评估标书时，《物料供应规例》对于

处理截标后的建议的规定并非很明确。由于承建商早前的信件已解答工程师

提出的询问，故此认为如果不再跟进承建商的建议，承建商一九九三年一月

十四日的信件应毋须随附于标书评审报告； 

(d) 工料清单所列数量的大幅变更，可以根据合约的重新定价规定处理，在评审

标书时，并不清楚根据合约或是根据承建商的建议处理这些变更较为有利； 

(e) 如未经进一步澄清，不应接纳承建商的建议。如果建议值得考虑，双方应进

一步商讨，重新草拟建议条件。如果卑路乍湾连接路工程计划的若干部分延

迟完成，政府须向西区海底隧道专营公司赔款，所以政府务要依时完成这工

程计划。如果路政署与承建商开始商讨其建议，这个计划的进度可能会延长； 

一般工地清理的计量 

(f) 同意审计署的建议，认为应该时常严格审核工程项目工料数量的编算基准，

确保使用正确基准计算，避免因计量数量的基准不相符而引起争议，并且应

该时常充分考虑把适当的工程项目，例如一般工地清理工作，列为合约上的

总价项目计算； 

临时填沙平台 

(g) 同意审计署的建议，认为应该尽可能避免在招标工作展开后修订招标文件，

如必须修订招标文件，应严格审核有关修订，确保与其他招标条文相符，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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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可能出现不相符或含糊之处；如有需要，应考虑在招标工作结束前就招标

文件的修订征询法律意见；及 

打桩工程的工料清单所列数量 

(h) 同意审计署的建议，认为为避免错误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项目的工料数量不

准确而导致不良财政后果，应该时常严格审核地底工程项目的工料数量是否

合理，例如打桩工程等，从而确保估计的数量合理。 

45. 工务局局长表示他已注意到审计署所作出的意见和建议。 

46. 库务局局长大致上同意审计署就承建商对错误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的建议作出的

意见和建议。 



附录A 

(参阅第10及15段) 
 

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不合理地高的项目——实际数量和原拟价率 
 

 

    增加／ 增加／   投标 

工料清  工料清单 实际 (减少) (减少)数量 投标 原拟 价率除 

单项目 详情 所列数量 数量 的数量 的百分比 价率 价率 原拟价率

  (a) (b) (c)=(b)–(a)(d)=(c)/(a) (e) (f) (g)=(e)/(f)

     ×100%    

5.1.10 第I类深层压实填料 64 063m3 50 350m3 (13 713m3) (21%) $150/ m3 $15/ m3 10倍 

5.1.44 挖掘所有物料 57 949m3 94 021m3 36 072m3 62% $117/m3 $17/m3 7倍 

5.2.14 第I类深层压实填料 44 970m3 64 059m3 19 089m3 42% $150/m3 $15/m3 10倍 

6.4.9 挖掘岩石以外的合适

物料以建造结构地

基，最大深度不超 

逾3米 

2 460m3 2 399m3 (61 m3) (2%) $100/m3 $10/m3 10倍 

7.2.64  20×20毫米聚硫化物

接缝密封胶 

394m 227m (167m) (42%) $75/m $7.5/m 10倍 

 

说明： m 代表米 

 m3 代表立方米 

 

资料来源：路政署的记录 



附录B 

三之一 

(参阅第10及16段) 

 

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不合理地低的项目——如承建商的建议获接纳而应付还予政府的款额 
 

    增加／ 增加／   原拟 应付还予 

工料清  工料清单 实际 (减少) (减少)数量 投标 原拟 价率除投 政府的款额 

单项目 详情 所列数量 数量 的数量 的百分比 价率 价率 标价率 (注1) 

  (a) (b) (c)=(b)–(a) (d)=(c)/(a) (e) (f) (g)= (h)=[(f)–(e)]

     ×100%   (f)/(e) ×0.75×[0.9

         ×(a)-(b)]

3.2.10 搬移设备以安装排

水竖管 

3 751 件 0 (3 751 件) (100%) $5/件 $50/件 10倍 $113,937

3.2.11 在海泥中安装排水

竖管 
31 660 m 0 m (31 660 m) (100%) $5/m $50/m 10倍 $961,673

3.2.21 挡土墙顶以上的填

土而最高点不少于

香港的主水平基准

上7米 

760 m2
 0 m2

 (760 m2) (100%) $25/m2
 $250/m2

 10倍 $115,425

3.2.22 挡土墙顶以上的填

土而最高点不少于

香港的主水平基准

上9米 

1 100 m2
 0 m2

 (1 100 m2) (100%) $35/ 

m2
 

$350/ m2
 10倍 $233,888

6.3.10 为建造结构地基进

行挖掘而最大深度

逾3米但不超逾6米 

1 450 m3
 886 m3

 (564 m3) (39%) $1/m3
 $10/m3

 10倍 $2,828

6.3.15 长度逾 25 米但不超

逾30米及直径1 500

毫米的混凝土 40D/20

级桩身 

420 m 0 m (420 m) (100%) $100/m $10,000/m 100倍 $2,806,650

6.3.18 长度逾25米但不超

逾30米及直径1500

毫米的桩身永久内层

的加护处理 

420 m 0 m (420 m) (100%) $80/m $8,000/m 100倍 $2,245,320

6.6.52 宽 225 毫米及备有

预制混凝土盖的 U

形排水暗渠 

1 113 m 0 m (1 113 m) (100%) $36/m $360/m 10倍 $243,413

7.1.5 挖掘岩石以外的合

适物料以建造结构

地基，最大深度逾 

3米但不超逾6米 

5 016 m3 3 615 m3 (1 401 m3) ( 28%) $1/m3 $10/m3 10倍 $6,071



附录B 

三之二 
(参阅第10及16段) 

 
    增加／ 增加／   原拟 应付还予 

工料清  工料清单 实际 (减少) (减少)数量 投标 原拟 价率除投 政府的款额 

单项目 详情 所列数量 数量 的数量 的百分比 价率 价率 标价率 (注1) 

  (a) (b) (c)=(b)–(a) (d)=(c)/(a) (e) (f) (g)= (h)=[(f)–(e)]

     ×100%   (f)/(e) ×0.75×[0.9

         ×(a)-(b)]

7.1.5a 挖掘不合适物料以

建造结构地基，最

大深度逾3 米但不

超逾6 米 

300 m3 0 m3 (300 m3) (100%) $1/m3 $10/m3 10倍 $1,823

7.1.7 在结构地基上浇注

合适物料 

2 912 m3 976 m3 (1 936 m3) (66%) $1/m3 $10/m3 10倍 $11,102

7.1.11 压实结构地基上的

合适物料 

2 912 m3 976 m3 (1 936 m3) (66%) $1/m3 $10/m3 10倍 $11,102

7.1.15 长度逾25 米但不超

逾 30 米及直径 400

毫米的预制混凝土

垂直桩 

1 022 m 439 m (583 m) (57%) $42/m $420/m 10 倍 $136,307

7.1.16 长度逾30 米但不超

逾 35 米及直径 400

毫米的预制混凝土

垂直桩 

1 224 m 161 m (1 063 m) (87%) $42/m $420/m 10 倍 $266,660

7.1.17 长度逾25 米但不超

逾 30 米及直径 500

毫米的预制混凝土

垂直桩 

290 m 105 m (185 m) (64%) $53/m $530/m 10 倍 $55,809

7.1.18 长度逾30 米但不超

逾 35 米及直径 500

毫米的预制混凝土

垂直桩 

374 m 0 m (374 m) (100%) $53/m $530/m 10 倍 $120,419

7.1.19 打入长度逾25 米但

不超逾30 米及直径

400 毫米的预制混

凝土垂直桩 

 

 

1 022 m 517 m (505 m) (49%) $15/m $150/m 10 倍 $40,784

7.1.20 打入长度逾30 米但

不超逾35 米及直径

400 毫米的预制混

凝土垂直桩 

1 224 m 348 m (876 m) (72%) $15/m $150/m 10 倍 $76,302



附录B 

三之三 
(参阅第10及16段) 

 
    增加／ 增加／   原拟 应付还予 

工料清  工料清单 实际 (减少) (减少)数量 投标 原拟 价率除投 政府的款额 

单项目 详情 所列数量 数量 的数量 的百分比 价率 价率 标价率 (注1) 

  (a) (b) (c)=(b)–

(a) 

(d)=(c)/(a) (e) (f) (g)= (h)=[(f)–(e)]

     ×100%   (f)/(e) ×0.75×[0.9

         ×(a)-(b)]

         

7.1.21 打入长度逾25 米但

不超逾30米及直径

500 毫米的预制混

凝土垂直桩 

290 m 250 m (40 m) (14%) $17/m $170/m 10 倍 $1,262

7.1.22 打入长度逾30 米但

不超逾35米及直径

500 毫米的预制混

凝土垂直桩 

374 m 0 m (374 m) (100%) $17/m $170/m 10 倍 $38,625

3.1.14 厚 1 500 毫米的排

水层 

4 763 m3 4 393 m3 (370 m3) (8%) $15/m3 $150/m3 10 倍 0

(注 2)

3.1.15 第I 类土工织物的

过滤 

3 175 m2 5 190 m2 2 015 m2 63% $3/m2 $30/m2 10 倍 0

(注 2)

         --------------

        总计 $7,489,400

         (但上限为

400 万元

——注3)

 

说明： m 代表米 

 m2
 代表平方米 

 m3
 代表立方米 

资料来源：路政署的记录 

注 1 ： 应付还予政府的款额，是根据承建商的建议计算的 (见上文第 16 段)。承建商建议，如实际工料数量较清单所
列数量低逾10% ，政府获付还一笔按一条公式计算的款项，上限为400万元。建议的公式如下： 

付还款项 = (原拟价率– 投标价率) x 0.75 x (工料清单所列数量的90% – 实际工料数量) 

注 2 ： 由于实际数量没有较清单所列数量低逾 10%，故政府不获付还任何款项。因此，有关项目不能按注 1 所述的承
建商的建议计算任何付还的款项。 

注 3 ： 正如注 1 所述，付还予政府的款项，上限为 400 万元。 



附录C 

二之一 
(参阅第32段) 

 
 

标准计量方法第17.8及17.9段摘要及修订 

(A) 标准计量方法第17.8段 

 1. 按照以下情况提供不同项目作为海洋构筑物及填海的填料： 

“ 组别  特点 

     (注)  (注) 

I 1. 沙填料 

 2. 毛石填料 

 3. 精选建筑物碎料 

 4. 护面块石 

 5. 其他规定的填料类别 

II 1. 不同大小的物料 

III 1. 从工地挖掘而来 

 2. 由承建商提供 

 3. 由其他方面提供 

 4. 由其他方面提供及放置 

 5. 由其他方面提供，并由承建商收集 

IV 1. 不同来源或收集点 

V 1. 在海堤地基内 

 2. 在防波堤内 

 3. 在其他规定的海洋构筑物内 

 4. 在填海区内” 

2. 工料清单的特别前言把以下新的工程组别加入标准计量方法： 

“VIA 1. 临时填料” 

 
资料来源：路政署的记录 
注 ：根据标准计量方法，工料清单每个项目详情均由分项组别所列的特点综合而成，以划分所需进行的工

程，但是任何一个项目都不能包含任何一个组别内多于一项的特点。如标准计量方法没有划分所需进
行的工程，便应透过在工料清单的特别前言中说明，适当地加以修订。 



附录C 

二之二 
(参阅第32段) 

 
(B) 标准计量方法第17.9段 

1. 用作海洋构筑物及填海的填料的项目包括： 

“(a) 堆存、多重处理、运输、存放、捣固、压实、切屑及塑造成指定的形

状； 

(b) 物料挑选、分隔及加工； 

(c) 遵守任何有关沉积速度及方法的规定； 

(d) 基层物料的沉降及排移； 

(e) 填料的固结； 

(f) 在进行另一层回填前，先清理及处理任何不适当的覆盖层物料或因淤塞

而堆积的物料； 

(g) 采取预防措施避免损坏构筑物及现有污水渠及设备； 

(h) 围绕桩柱、基座、污水渠及设备； 

(i) 使用潜水员；及 

(j) 回填超挖造成的任何空隙或填土范围以外的其他填土。” 

2. 工料清单的特别前言把以下项目加入标准计量方法： 

“(1)A 按建筑程序或承建商可能采用的其他方法采用填沙方式形成临时平台；

及 

(s)A 挖泥及清理填沙平台物料至原来海床的位置，并按规定在指定倾卸场清

理物料。” 
 
资料来源：路政署的记录 



附录D 

(参阅第40段) 
 

打桩工程两个部分的实际数量 

 

工料清  工料清单 实际 工料清单 

单项目 详情 所列数量 数量 所列价率 

     

  (米) (米) (元／米) 

桩身     

6.3.15 长度介乎25/30米的桩身 420 0 100 

    (原拟价率为10,000) 

6.3.16 长度介乎30/35米的桩身 420 720.85 10,000 

    (注1) 

— 长度介乎35/40米的桩身 — 212.85 10,000 

(注2)  _______ _______ (注2) 

总计  840 933.70  

  ====== ======  

椿身内层    

6.3.18 长度介乎25/30米的桩身内层 420 0 80 

    (原拟价率为8,000) 

6.3.19 长度介乎30/35米的桩身内层 420 548.15 8,000 

    (注1) 

— 长度介乎35/40米的桩身内层 — 107.85 8,000 

(注2)    (注2) 

  ---------- ----------  

总计  840 656.00  

  ======= =======  

 
资料来源：路政署的记录 

注 1 ： 工程师认为这些项目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合理。 

注 2 ： 原有工料清单并无这些项目。工程师是按长度介乎 30/35 米的桩柱的打桩工程的价率为这些项目的价
率估值。 



附录E 

二之一 
大事年表 

 
日期 主要事项 

一九九二年五月 财务委员会批准把“370CL ──卑路乍湾填海计划”及“503TH

──卑路乍湾连接路”两项工程提升为工务计划甲级工程，而核

准工程预算分别为2.88 亿元及3,200 万元。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工程师向投标者发出信件，通知他们临时填沙平台将不予计量为

须付款的项目。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路政署向所有投标者发出一份标书补篇，该标书补篇包括对标准

计量方法其中两个段落的修订，内容有关临时工程的计量。 

一九九三年一月 工程师要求承建商解释144个不合理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的原因。

一九九三年一月 承建商承认有27 个项目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不合理，这是由于编

制标书时记载上的错误，但不同意其他117个工料清单所列价率不

合理。 

一九九三年一月 承建商提出建议，说明在甚么情况下，原拟价率适用于该 27个错

误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项目的工料数量变更。 

一九九三年一月 工程师通知路政署有关承建商对27个错误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项

目的建议。 

一九九三年一月 工程师通知路政署，表示他认为钻孔桩的长度极有可能介乎30/35

米。 

一九九三年二月 路政署建议接纳索价最低的3.035亿元标书。 

一九九三年二月 库务局局长依据中央投标委员会的建议，批准向承建商批出合

约。 

一九九三年五月 财务委员会批准把一个临时地区休憩地列入370CL的工程，并批

准将核准工程预算由2.88亿元增加6,100万元至3.49亿元。 



附录E 

二之二 
 
一九九三年五月 当局批出价值3.035亿元的兴建卑路乍湾连接路的合约予出价最低

的投标者。合约工程随之展开。 

一九九五年九月 承建商把部分填海土地移交西区海底隧道专营公司，使专营公司

可把其他道路连接通往西区海底隧道的道路。 

一九九六年十月 路政署的合约顾问提出意见，表示如果错误的工料清单所列价率

项目的工料数量最后发现并不正确，财政后果可能很重大。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财务委员会批准请求，增加 370CL工程的核准预算，由3.49亿元

增加4,700万元至3.96亿元。 

一九九七年一月 合约工程大致竣工。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物料供应及采购规例》颁布，取代《物料供应规例》。规例

第 370(d)条规定唯有在投标书已获推荐采纳的情况下，调低该份

投标书价格的建议才会获得考虑。 

一九九八年六月 政府与承建商的争议透过仲裁解决。仲裁人裁定承建商有理，政

府须支付1,360万元予承建商以解决争议。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政府修订标准计量方法，规定一般工地清理应列为工料清单上的

一个总价项目计算。 

 
 


